
20242024..44..2929 星期一星期一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毅香陈毅香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88案卷

《扬子晚报》万承源

2023年5月21日，沪蓉高速黄栗墅服

务区附近发生一起连环撞击事故惨剧，驾

车人于某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擦后未及时撤

离至安全位置，先后被五辆车撞击、碾压，

当场死亡。因无法查明是哪辆车最终导致

于某死亡，其家属将5车司机以及车主、相

关公司等11名被告起诉至法院。近日，南

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其中一辆超速出租车承担25%的

责任，其余四辆车分别承担12.5%的责任，

于某自担25%的责任，判令由这些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赔偿于某父母及子女共计

179万余元。

高速公路上
一司机被五车碾压死亡

当晚10点，于某驾车行驶至G42沪蓉

高速黄栗墅服务区附近时，与另一轿车发

生碰擦。于某将车停在第二股车道，另一

辆车侧翻至高速外侧护坡。两车因事故受

损，司机均没受伤。

根据交警部门事后出具的证明，当天

晚上该路段视线一般，因雨天限速每小时

80公里。于某下了车，站在自己轿车的车

头前方，这时，更大的危险悄然降临。大约

8分钟后，聂某驾驶一辆出租车撞上于某

轿车的尾部，致使该车前移撞倒于某，于某

随即倒卧在高速公路车道上。

接下来，倒卧在高速公路车道上的于

某又被曹某、赵某、张某驾驶的两辆小车和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碾压、拖拽。

然而，惨剧还没有结束。这时，方某驾

驶车辆行驶至该处，撞上于某的事故轿车，

向右偏移后又撞上正常行驶的另一辆车。

方某的车辆失控，与倒地的于某发生碰撞。

这起连环撞击事故造成于某当场死

亡。

致死车辆无法确定
家属将各方告上法庭

因于某遭多辆车撞击、碾压，确定具体

是哪辆车最终致其死亡成为难题。

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表明死者于某在发生事故后车辆停在行车

道上，未摆放安全警示标志，人未撤离到安

全位置；聂某驾车过程中疏于观察，且车辆

超速；曹某、张某、赵某驾车过程中因疏于

观察，碾压和碰撞拖拽倒地的于某；方某驾

车过程中因疏于观察，致发生事故车辆失

控碰撞倒地的于某，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

原因之一。

事故证明称，经调查无法确定在事故

发生过程中具体是哪一个交通工具最终导

致于某死亡。

无奈之下，死者于某的父母将5辆车

辆的驾驶人及其车主或相关公司，以及各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江宁法院，要

求各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01万余元。

同时，于某的一对未成年子女作为第三人，

在该诉讼请求之外，请求法院判令赔偿抚

养费32万余元。

法院如何确定
各方承担的责任比例？

江宁法院经审理认为，二人以上分别

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

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

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事故证明确认的事实，综合各当

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认定于某自身承担

25%的责任，聂某承担25%的责任，曹某、

张某、赵某、方某各承担12.5%的责任。其

中，聂某与出租车公司系承包关系、张某与

运输公司系挂靠关系，因此两家公司应分

别与两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其中一名作

为被告的车主，因当时车辆并非由其驾驶，

无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损害发生有过错，故

法院认定其不承担责任。

记者了解到，于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

司提出了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

见。对此，法院认为，于某作为被保险人和

机动车驾驶人，虽然发生事故时其身处车

外，但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的引发

人。由于于某同时具备侵权人和受害人的

双重身份，若认定责任保险公司应予理赔，

则相当于允许其向自己请求损害赔偿，显

然违背侵权法原理，法院采纳了这一抗辩

意见。

经认定，于某的父母及子女因此次交

通事故致于某死亡产生的损失共计209万

余元。最终，江宁法院一审判决其他车辆

投保的保险公司按对应当事人的责任比

例，赔偿于某的父母及子女共计179万余

元。

对于这起连环撞击案的责任划分，江

苏亿诚律师事务所的徐旭东认为，值得注

意的是，涉案出租车司机因存在超速行为，

因此被判承担比其他车辆驾驶人更大的责

任。“可见，在连环撞击交通事故的责任判

断上，驾车人的过错能够查明的，以查明过

错定责。”

而受害者自身也承担了较大责任，则与

其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后未能

做到设置警告标志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

位置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要求有关。

高速路上，司机被五车撞碾身亡
哪辆车该担责？法院：超速车负较大责任，其他车平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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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叶雄伟 翁一芳

正在流行的小说一出新章节，几分钟

后就会出现在盗版网站上，其浏览规模甚至

超过正版网站……网络文学盗版乱象频出，

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读者还时

常被各类涉黄涉赌信息侵扰，严重危害身心

健康。近日，温州、瑞安两级公安机关远赴

山西临汾市等地开展收网行动，破获一起侵

犯温州本地网络作家版权案件。这也是温

州市成功侦破的首起该类刑事案件。

爱看盗版小说的临时工
自学技术搭建盗版网站

4月初，温州市公安局食药环知侦查

支队在走访温州市网络作家协会时，得知

相关盗版线索，多名温州籍作家的作品被

肆意盗版。温州市公安局食药环知侦查支

队联合瑞安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第一时

间展开侦查。

专案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盗版分子

使用的是一个名叫“备胎书屋”的网站，这

个网站使用的是境外服务器。经过一轮又

一轮走访调查与研判，警方把目光锁定在

一个名叫霍某某的人身上。

随后，专案组远赴山西临汾，在霍某某

家中将其抓获，他的电脑里还存有大量盗

版书籍与“备胎书屋”的数据资料。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霍某某承认了自

己搭建盗版网站的不法事实。

他交代，自己今年34岁，在山西一家

单位当临时工，自己是“老书虫”，平时很喜

欢在盗版网站看小说，后来自己常去的一

个盗版网站被关了，他就想干脆自己建设

一个，这样不仅满足自己爱看书的爱好，也

能多赚点钱。

于是，有大学学历的霍某某凭借自己

多年上盗版网站的经验，收集了大量关于

搭建网站的教程和网络插件工具，一步步

“自学成才”。

不久，从租赁境外服务器，到根据模板

建设自己的网站，再到购买“爬虫”程序到

各大网站下载作品，他单枪匹马全部完成。

盗版涉及4000多部作品
500多人著作权受侵害

办案民警介绍，霍某某为了这个网站

投入大量精力，除用“爬虫”程序外，他还到

各个网站一一截图拷贝小说，并到众多论

坛贴吧收集别人分享的文档。

在霍某某的“努力”下，“备胎书屋”更

新小说速度很快，成为众多网友看盗版书

的首选。与此同时，霍某某成立不少“书友

群”，他被众人尊称为“站长”。

常有网友留言，“站长，我最近想看某

某书……”霍某某几乎有求必应，还常在网

站公告栏写下“找书不易，且看且珍惜”类

的语句，吸引了更多网友的支持。

他的盈利方式比较特殊，就是把收款码

挂在网站或者发到“书友群”里，让众人打赏。

这种带有网络社区风格的运营方式，

让霍某某收获大量拥趸。还有不少网友在

“备胎书屋”分享自己收集到的盗版资料，

这样一来，“备胎书屋”盗版的速度与数量

不断上升。

“霍某某的网站最大的特点就是‘全’，

什么流行小说、世界名著里面都有，甚至连

《繁花》在内的热门影视剧的剧本也有，东

西又多又杂，我们还看到一些古籍。”办案

民警说。

直到霍某某落网，他的“备胎书屋”上

线仅一年，但在网络盗版界已“大名鼎

鼎”，侵犯全国知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烽

火戏诸侯、天蚕土豆及温籍知名作家善

水、浙三爷、那那等500多人的著作权，涉

及4000多部作品，累计传播下载数量超过

10万次。

实际被点击五万次以上
侵犯著作权也涉嫌犯罪

办案民警说，霍某某因涉嫌侵犯他

人著作权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他介绍，由于该类

案件通常在境外架设服务器，难以锁定

具体嫌疑人及落脚点，给案件侦办带来

极大难度，也给犯罪嫌疑人带去侥幸心

理，认为不会被发现。此次温州公安通

过技术穿透，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举

摧毁网站。

这起案件也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

一方面是盗版者法律意识的淡薄，他们有

人甚至不认为这是犯罪，以为这只是“共

享”；另一方面是一些被侵害权利的作者，

也以为这只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第

一时间维权。

破案后，温州市公安局食药环知侦查

支队联合瑞安市公安局与多名温籍网络作

家开了一场座谈会。作家们纷纷为温州警

方的破案速度点赞，浙江网络作家协会副

主席、《芈月传》作者蒋胜男也专门发来视

频点赞温州公安。不少作家感慨，网络维

权艰难，作者著作权得不到保护，很难保证

持续创作优秀的文化作品，他们中不少人

还以为被侵犯著作权只能走法院诉讼，没

想到公安也可以介入。

临时工自学搭网站，盗版唐家三少等网文大咖作品
瑞安警方破获温州首起侵犯本地网络作家群体著作权案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工作人员现场提取相关数据


